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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5809         证券简称:金和福          主办券商：民族证券 

 

辽宁金和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吉林省福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法律责任。 

一、协议签署情况 

辽宁金和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甲方”、“公司”或“本公司”）

与吉林省福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或“福一农业”）于 2016

年 8月 13日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甲乙双方为共

同开拓吉林地区市场，均视对方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将在原材料及设备

采购、技术研发、产品定价与销售、公司收购与兼并、股权转让等方面进行深度

合作。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吉林省福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 6月 18日，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形式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程海荣 现金 1,100 36.67% 

孙笑雨 现金 1,100 36.67% 

吉林省科技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 
现金 800 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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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000 100.00% 

福一农业主要采用“微生物多菌系复合菌与复合酶协同发酵技术”，利用各

类植物、作物秸秆（在吉林省主要利用玉米秸杆）加工生产生物饲料；生产生物

炭粉及炭基缓释专用肥；肉羊的养殖、粪便生物无害化处理。公司未来发展方向

为秸秆生物饲料、生物炭基缓释肥、建设集约化肉羊养殖基地。 

三、协议主要内容 

第一条 基本情况 

1、由乙方在吉林省公主岭市工业开发区投资设立新公司（以下简称“新设

公司”），新设公司名称暂定为吉林省金福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核准

登记名称为准。 

2、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 

3、投资方式为货币资金，出资期限为 2017年 12月 31日。 

4、新设公司经营范围：复混肥料生产、销售；掺混肥料生产、销售；有机

肥料生产、销售；玉米秸秆炭粉等生物炭系列产品生产、销售；化肥零售。 

第二条 合作方式 

1、新设公司采购甲方的炭化设备，用于生产玉米秸秆炭粉等生物炭系列产

品生产，具体数量、金额由甲乙双方另行签订商品销售合同。甲方负责提供生产

场地的总体规划设计及编制施工方案；负责设备的生产、安装、调试及维护等。 

2、甲方负责培训新设公司正常运转所需的技术和设备管理、操作、维修、

保养人员。 

3、甲方承诺在原料充足的情况下，秸秆炭化单台套设备可年生产质量合格

的秸秆炭粉 1000吨、炭基缓释专用肥单台套设备可年生产质量合格的炭基缓释

专用肥 30000吨、（生产设备及产品标准参照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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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设公司在产品生产、质量控制、市场拓展、销售价格等方面需满足甲

方的要求。新设公司生产的产品以自主销售为主，剩余的部分由甲方协助销售，

具体比例与数量由双方协商确定，甲方不承担新设公司产品回购义务。 

5、新设公司使用甲方炭化设备生产的生物质炭粉及相关产品产生的销售收

入，甲方承诺不向新设公司收取相关的商标及专利使用费。 

6、甲乙双方为共同开拓吉林地区市场，均视对方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双方将在原材料及设备采购、技术研发、产品定价与销售、公司收购与兼并、股

权转让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如新设公司经营情况良好，盈利能力强，发展前景乐观，符合甲方发展战略

和收购条件，则甲乙双方将采取股权合作的形式，进一步深化双方的合作关系。

届时，甲方同意参照非上市公众公司资产并购相关规定收购乙方持有的新设公司

股权。双方依据审计、评估结果，协商确定收购比例及价格。收购完成后，乙方

则成为甲方的股东之一、新设公司法人代表不变。 

7、乙方负责项目报批、基础设施建设、日常施工安排、质量监督、安全管

理、日常经营等。 

8、乙方负责购买甲方生产的设备及项目生产运营所需资金的筹措和安排。 

9、乙方负责支付生产场地总体规划设计及编制施工方案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四、合作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达成，将有助于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实现共

赢。同时，双方合作能够充分挖掘双方业务领域的资源，促进双方客户资源增长，

提高双方经营效益。 

2、本协议的签订及履约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双方仍然独立的决定各

自公司的生产经营政策，不产生关联交易。 

3、本协议的签署及履行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

未来的经营业绩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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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提示 

1、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意向协议，有关该项目的具体事宜尚待进

一步协商和落实后另行签订相关正式协议，该项目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2、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如甲乙双方就具体的合作事项签订的正式协

议如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的，还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审

议能否通过尚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该项目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吉林省福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辽宁金和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8月 15日 

 


